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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新篇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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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条例》的颁布，提高了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 
   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，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的，标志是政务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《共同纲领》制定
的，并于1950年10月颁布的《劳动保险条例》。从那时起到20世纪80年代的30多年里，工伤保险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，保持着“超
稳定”的状态。及至改革开放，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，这种“几十年一贯制”的“超稳定”的工伤保险制度，显然在覆盖范
围、待遇水平等各个方面已不适应新形势、新情况的需要。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有些省份根据新形势的需要，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
改革，有些省份还出台了地方法规，对新形势下的工伤保险进行规范，实行社会统筹的实验。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上，1996年，劳动部
颁布了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》（劳部发[1996]266号，以下简称《试行办法》），第一次将工伤保险作为单独的社会保险制度统一组
织实施，对沿用了40多年的企业自我保障的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。《试行办法》提高了工伤职工的基本权益，分散了企业风险，初步建
立了工伤保险预防机制，为工伤保险社会化管理探索了路子，积累了经验。《试行办法》的实施，实现了工伤保险制度的体制创新和机制转
换，使工伤保险社会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 
    但是，《试行办法》也有一些弱点和不足，主要问题是：法律层次不高，法律强制力较弱。《试行办法》作为部门规章，对非公企业约
束力不强，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未能参加工伤保险；一些国家以我国没有工伤保险国家立法为由，对我国出口商品设置贸易壁垒，给一些沿
海地区带来了经济损失。 
   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颁布，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伤保险的法律层次，而且还突破了部门框框，适应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，对
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 

《条例》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规范和完善 
    一、覆盖范围方面 
   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政策是原劳动部1996年发布的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》。与《试行办法》相比，《条例》的适用范围扩大
了。《条例》适用范围为“各类企业”和“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”以及“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”，国家公务员工伤保险实
行单独的管理办法，具体办法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人事、财政部门制定。 
    二、工伤认定的范围 
    《条例》明确了应当认定工伤的七种情形、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以及不得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。比较大的变化是“在上下班
途中，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”以及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”，认定为视同工伤的情
形。《试行办法》规定，认定工伤必须符合“上下班规定的时间和必经路线”、“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”。《条例》删除了《试
行办法》中一些不好界定的限制条件，比较有利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，同时比较便于实践中操作。《条例》规定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
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”，视同工伤。而《试行办法》规定，应认定工伤的必须是在生产工作的时间和区域内，
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，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。在实际操作中，《试行办法》规定的“工作紧张”、
“第一次抢救治疗”等限制条件不好操作，经常引起争议，因此《条例》也删除了这些不好界定的条件，做出了比较容易操作和界定的规
定。 
    三、工伤认定的时限和时效 
    《条例》规定，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”，这是工伤认定的时限；而“职工发
生事故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，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，向统筹
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遇有特殊情况，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，申请时限可适当延长”，“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
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、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，可以直接向用人单
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”。“1年时效”的规定，较好地解决陈旧工伤难认定的问题。 
    此外，《条例》在工伤保险的举证责任等方面有一些新的规定。这些规定，规范和完善了《试行办法》中一些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议的规
定，整个工伤保险制度体系更加趋于严谨、规范、科学、合理。 

贯彻工伤保险条例  促进安全生产工作 
   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开宗明义，在第一条就明确了制定条例的三大目的：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
补偿、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、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。而“工伤预防”也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条就
明确指出了其立法宗旨是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发展”。这说明，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工作
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，其目的，都是为了保障职工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。两项工作互相作用，互相促进，形成良性
互动，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生产，提升全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。 
    在实际工作中，安全生产工作和工伤保险工作可以说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。因此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和
职工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，执行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，预防工伤事故发生，避免和减少职业病危害”。这是因
为，如果安全生产工作搞好了，就可以大大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，从而减少工伤保险赔付，最终减少整个社会的经济压力，最大程度地减少
由于工伤事故给社会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，保障广大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。 
    由此可以看出，如果把安全生产和工伤保险工作看成是一条河流，那么安全生产工作处于这条河的“上游”，如果上游的工作做得好，
下游就减轻了压力；反之亦然。 
    当然，“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”，工伤保险虽然处于“下游”，但是并非完全被动。工伤预防做好了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做好了安全
生产工作，也就是说，工伤保险工作，对安全生产工作也有促进作用。以工伤保险促安全生产，也是我国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一个重要目
的。我国工伤保险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和单位浮动费率，目的就是通过费率机制这个经济杠杆，促进安全生产，从而减少事故，提高安全生产
意识和文明生产水平。 
    总之，安全生产工作和工伤保险工作是紧密联系的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事物的不同方面。安全生产更侧重事前预防，工伤保险则侧
重于事后赔偿；安全生产工作的好坏关乎工伤保险赔付的多少，而工伤预防的工作，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安全生产工作的效果。因此，在
实际工作中，安全生产工作和工伤保险工作不应该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而应当积极互动，资源共享。因为两项工作虽然侧重
点有所不同，但是其根本目的是相同的，那就是维护广大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生产水平，更快更好地建设小康
社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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